
歷史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 說明會議程

壹、緣起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前身為軍法學校校區。民國 56年軍法學校遷
離，警備總部軍法處、國防部軍法局等單位考量防空疏散及都市發展
等因素，遷入園區現址，成為承繼青島東路軍法營區起訴、審判與代

監執行的場域；直到民國 81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正式終止、臺
灣警備總司令部裁撤，才結束長達 57年的時代性任務。
民國 91年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決議，園區現狀應妥為保存，作為見
證威權統治時期國家暴力侵害人權的重要歷史遺址。101年起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前身）開始與國防部協調園區保存，進行軍事
院檢單位遷出、房地移撥、登錄歷史建築等程序，並積極進行各項調查
研究、整體規劃與園區建築、基礎設施等的修復建置，陸續開放供遊客
參觀。
惟本園區於民國 96年 12月 12日北府文資字第 0960011931號函以「新
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為名，登錄為新北市歷史建築。依《古蹟修
復及再利用辦法》透過修復及再利用計畫之研擬，強化園區發展脈絡
與白色恐怖年代的緊密連結，彙整並檢討歷年園區相關計畫與各建物
使用現況，就文化資產保存之園區修復原則與再利用內容，作為後續
發展之重要依據。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條第 5項及《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18
條規定辦理公開說明會，敬邀關心景美園區發展的機關團體、在地居
民、市民朋友共同參與、進行意見交換。

貳、時間：111年 6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參、地點：本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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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流程：
(一)主席致詞（5 分鐘）

(二)業務單位報告（5 分鐘）

(三)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說明（20 分鐘）

(四)意見交流及研討（40 分鐘）
項
次 時間 議程 人員

1 14:00-14:10 報到  

2 14:10-14:15 主席致詞 國家人權博物館 
張嬋娟 代理館長

3 14:15-14:20 業務單位說明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沈富祥 主任

4 14:20-14:40

執行單位簡報
歷史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
軍事看守所」修復及再利用
計畫

計畫主持人
王維周 助理教授

5 14:40-15:20 交流時間

6 15:20 賦歸

伍、散會

陸、備註：
一、進入會場請務必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如有發燒或咳嗽等

情形者，請勿參加會議；如有意見表達可提書面意見並洽請
業務單位代為傳達。

二、為響應環保節能，請予會人員自備環保杯，會場不提供紙杯或
包裝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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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Hrips6ehprJiZADb9
2. 電話報名：行遠國際規劃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林小姐 0906-887-

522
3. 傳真報名：行遠國際規劃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02-2731-1325
4. 現場報名

-------------------------------------------------------------------------------------------
歷史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說明會

報名表

姓名

所屬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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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登記原則說明：每人每次提問時間以不超過 3 分鐘為原則，意
見回復及說明將以統問統答方式。

貴賓姓名：

發言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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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圖

白鴿廣場
及人權紀念碑

禮堂

仁愛看守所

汪希苓
特區

軍事
法庭

第一
法庭

軍法局
看守所

兵舍群
園區行政大樓

導覽辦公室

公廁
圖書室

探親之路

審判之路

公告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典藏大樓

人權學習中心

北院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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